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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现将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特”、

“公司”）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76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0,62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18,463,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82,494,796.2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535,969,003.72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全部到位，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42265 号）。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70,626,012.05 元，以

前年度使用 649,191,983.66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19,817,995.71 元，

均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

币 464,701,310.26 元 ，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余 额 为 人 民 币



220,000,000.00 元 ，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的 余 额 为

20,000,000.00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35,969,003.72 元的差异金

额为人民币 88,550,302.25 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

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分别经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奥普特视觉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奥普特”）、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单

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 769905291310668 活期存款 191,668,152.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

行 
44050177004100001681 活期存款 11,449,205.85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

支行 
670688869 活期存款 116,692,106.3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 769909382310666 活期存款 52,121,029.8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分行 
944001010002240163 活期存款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市分行 
944002010002240170 活期存款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 769905291310888 活期存款 92,770,816.21 

合计 — — 464,701,310.26 

注：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账户（账号：944002010002240170），系

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用途开设账户，已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销户。 

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账户（账号：944001010002240163），系

原用于“营销网络中心项目”项目用途开设账户，已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变更募投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

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并对卢盛林、卢治临、叶建平、许学亮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

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指出“你公司在 IPO 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募投项目营销网络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营销中心项目）总投资 5,449.90 万

元，全部由募集资金投入，其中用于发放新增人员工资资金为 503.58 万元。2023

年 3 月，你公司披露了关于营销中心项目的结项报告，营销中心项目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5,449.90 万元。经查，你公司营销中心项目实际列支发放新增人员工资

的金额为 2,040.38 万元，超过招股说明书计划使用金额 1,536.8 万元；其中，

有 936.62 万元工资发放对象实际为另一募投项目总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的新增

人员。对上述超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且披露的相关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与事实不符。上述情形不符合《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一款，《科创板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54 号）第三十二条，《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

44 号)第五条、第十一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第六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董监高及相关部门人员高度重视，按照《决定书》

中的要求逐项梳理并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具体如下：1、提高募集资金管理水平，

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公司积极组织董监高专项汇报说明，并针对董监高及内部相

关部门分别进行培训，审计部加强募集资金使用专项审计；2、相关责任人员内

部问责。公司对此次监管措施涉及责任人进行内部通报批评；3、营销网络中心

项目整改。调整营销网络中心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对已披露结项公告予以更正，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936.62 万元增加华东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额，

并相应调整华东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上述募投项目调整

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奥普特《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奥普特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奥普特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

情况一致，除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中所陈述的事项

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奥普特在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

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二）《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1：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35,969,003.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0,626,012.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9,817,995.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总部机器视觉制

造中心项目 
否  595,731,200.00  595,731,200.00  595,731,200.00 169,820,841.98 436,576,908.17 -159,154,291.83  73.28% 2024 年 12 月 670,947,999.33 不适用 否 

华东机器视觉产

业园建设项目 
否  306,597,800.00  306,597,800.00  306,597,800.00  19,259,798.60  96,607,771.76 -209,990,028.24  31.51% 2025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总部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是 304,310,203.72 304,310,203.72 304,310,203.72  36,526,294.26  99,502,080.36 -204,808,123.36  32.70% 2025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华东研发及技术

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24,830,800.00 124,830,800.00 124,830,800.00  42,794,649.54  80,067,253.22 -44,763,546.78  64.14% 2025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中心项

目 
否 54,499,000.00 54,499,000.00 54,499,000.00 2,224,427.67  56,067,809.32 1,568,809.32  102.88% 2023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  150,996,172.88 996,172.88  100.6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35,969,003.72 1,535,969,003.72 1,535,969,003.72 270,626,012.05  919,817,995.71 -616,151,008.01  59.89% — 670,947,999.3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华东机器视觉产业园建设

项目”、“华东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7 月调整至 2025 年 7 月。具体原因为：募投项目主体建筑造型结构复杂导致建筑工程各项

前置许可获取时间晚于预期、前期项目周边市政配电管网不完善等原因，导致项目整体进度延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4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907.0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44.38 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

述事项出具《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17387-2 号）。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了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苏州奥普

特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

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3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苏州奥

普特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

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220,000,000.00 元，用于购买 1 项中国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约定年化利率为 2.9%，期限为 2023 年 7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

成原因 

2024 年 2 月 24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更正公告》，将已结项的“营销网络中心项目”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进行更正。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分别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

议案》。2024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通过。 

“营销网络中心项目”项目实际总投资由“5,606.78 万元”更正为“4,670.16 万元”，更正后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936.62 万元。若按照更正后数据，该募投项目承诺投入募集

资金 5,449.90 万元，实际总投资 4,670.16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 936.62 万元，投入进度为 85.69%。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将其

节余募集资金 936.62 万元增加至“华东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相应调整该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后“华东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额”的募集资金承

诺投入金额由“12,483.08 万元”增加至“13,419.70 万元”，若按照增加后投资总额，该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8,006.73 万元，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

5,412.97 万元，投入进度为 59.66%。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2023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

施情况，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同时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华东机器视觉产业园建设项目”、“华东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7 月调整为 2025 年 7 月； 



（2）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在项目总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总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项目”铺底流动资金由 13,613.29 万元增加至 16,507.21 万元；“总部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项目实施费用由 6,224.45 万元增加至 8,569.42 万元。 

2.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议案》。结合公司募投项

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在原计划投入“总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570.73 万元增加“总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项目”投资额。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主要为设备投资，调整后的“总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项目”总投资额增加至 60,143.85 万元。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 表格涉及所有金额均为募集资金。  

 

  



附表 2：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总部研

发中心

建设项

目 

总部研发中

心建设项

目、超募资

金 

304,310,203.72 304,310,203.72 36,526,294.26 99,502,080.36 32.70 2025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04,310,203.72 304,310,203.72 36,526,294.26 99,502,080.36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及变更前，“总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项目”、“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营销网络中心项目”均位于东莞市

长安镇新星工业园。受制于土地面积大小，上述募投项目主体建筑一致，位于同一建筑物上。公司拟将“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至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西路以南沿涌路旁，“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金额由 19,115.21 万元增加至

30,940.99 万元，其中公司拟将超募资金 11,315.81 万元用于该项目。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地点及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上述议案同时经 2022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使用超募

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10 月调整到 2025 年 12 月。具体原因为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导致募投项目建筑主体变化、新增建筑面积等导致土建工程

延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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